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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

114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(簡版) 

 

壹、時間：114年 12月 3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

貳、地點：本府第五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饒忠代理秘書長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（略）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歐致善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報告事項 

 一、本府因應 114年 6月 29日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

防護辦法」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修正，配合修正「花蓮縣

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及前揭要

點第九點附表-各單位推動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權責分工

表，並組成本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本會），並請本府各處依安衛辦法規定事項配合辦理。 

 二、查安衛辦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本法第 3條及第 102條第

1項所定人員，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，依本辦法

規定行之。」是以，安衛辦法適用對象以本府而言係指公務

人員、約聘人員及考試錄取分發人員，先予敘明。 

 三、本會依「花蓮縣政府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設置要

點」組成，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負責事項如下： 

   (一)督導檢查安全及衛生防護。 

   (二)督導辦公場所建築、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修。 

   (三)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，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，

於機關網頁公開。 

   (四)督導健康管理之宣導及實施。 

   (五)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及宣導。 

   (六)督導本機關人員遭受騷擾、恐嚇及威脅等情事之處理。 

   (七)督導本機關人員遭受生命、身心健康危害等情事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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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

   (八)督導不法侵害事故發生原因之調查及檢討改進。 

   (九)職場霸凌申訴之處理。 

   (十)督導抽查所屬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。 

   (十一)督導其他涉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之防護。 

 四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保訓會），於 114 年

9 月 30 日公保字第 1141060248 號函訂定「各機關辦理安全

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實施要點」，該要點是為依公務人員保

障法第 19 條之 1 及第 19 條之 2 規定執行各項安全衛生檢

查、限期改善及裁罰作業，並使保訓會及各機關辦理安衛辦

法第 42 條、第 44 條及第 45 條有關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通

報、調查及各項安全衛生防護抽查，有明確處理作業流程，

以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之監督及課責機制。 

 五、有關本府 115年度辦理前揭抽查事宜說明如下： 

   (一)定期抽查： 

          1.上級機關對所屬機關、保訓會對主管機關每年至少應

執行一次之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事宜定期抽查。 

     2.保訓會得選定高風險職務機關或前一年度曾發生重

大事故之機關實施定期抽查。 

   (二)專案抽查： 

     1.重大事故專案抽查：各機關遇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發

生重大事故，由上級機關對所屬機關就事故發生原因

實施調查、保訓會對主管機關就事故發生原因實施檢

查。 

     2.一般事故專案抽查：各機關遇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發

生一般事故，或突發、重大危急或其他必要狀況，而

由上級機關（主管機關由保訓會）視事故狀況及程

度，實施工作場所、機具設備或其他安全防護措施之

專案抽查，或併入下一次定期抽查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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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3.檢舉案件專案抽查：各機關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或防免

職場霸凌行為，有不當或違法，由上級機關或保訓會

實施檢查。 

   (三)抽查執行時間：115 年辦理首次定期抽查，往後每年至

少辦理一次定期抽查，並以每年提交前一年度本辦法執

行情形送保訓會之後開始辦理為原則。 

   (四)抽查原則： 

     1.直屬受查機關總數在 16 個以下者，每年抽選比例不

得少於直屬受查機關總數 1/4（其計算遇小數點時，

採無條件進位法，取整數計算，以下同）。 

     2.直屬受查機關總數在 17 個以上者，每年度抽選受查

機關總數不得少於五個。 

     3.本府受查機關包括：本府所屬一、二級機關、各鄉鎮

市民代表會、各鄉鎮市公所，共計 52 個機關，依前

揭抽查原則，故本府每年至少抽查 5個單位。 

   (五)抽查準備作業： 

     1.抽查機關應指定幕僚單位，負責各項抽查準備作業，

並擔任抽查小組與受查機關間之聯繫窗口；亦得以組

成任務編組方式負責幕僚作業。 

     2.組成抽查小組： 

      (1)抽查小組置委員 3 人至 5 人，召集人由防護委員

會召集人擔任，或得由首長指派適當人員擔任。 

      (2)抽查小組委員得由抽查機關之防護委員會委員擔

任；必要時，得考量受查機關業務屬性，另聘請

職業安全衛生相關領域或相關專業技師公會之專

家學者。 

            (3)受查機關如為高風險職務機關(警察局、消防

局)，抽查機關得邀請高風險職務機關之主管機關

派員擔任抽查小組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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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(4)抽查小組委員應與受查機關無利益衝突情事，如

於抽查前發現者，應即變更；抽查中發現者，應

請其迴避，所為抽查不列入紀錄。 

   (六)實施抽查： 

     1.受查機關應於抽查機關實施定期抽查二個月前，將各

機關定期抽查安全衛生防護基本設施及前次建議事

項執行情形自我檢核表、定期抽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

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辦理事項檢核表送抽查機

關，抽查機關應併同受查機關前次定期抽查結論報告

分送抽查。 

     2.確認抽查行程相關資料，並與受查機關及抽查小組委

員確認實地抽查當日之聯繫事宜。 

     3.抽查完成後，抽查小組委員應填寫安全衛生防護定期

抽查意見表，並於抽查機關所定期限內送抽查機關。 

     4.受查機關應協助製作會議紀錄，並於抽查結束後十個

工作日內送抽查機關。 

 六、有關本府 115 年度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教育訓練事宜說明如

下： 

   (一)保訓會訂定「各機關實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

防護教育訓練要點」為使公務人員具備安全及衛生防護

知能，提升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、溝通技巧等技

能，以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之生命安全與身心健

康；復按總統 114年 7月 9 日令公布公務人員保障法修

正條文，將自公布後 6個月（即 115年 1月 9日）施行，

其中第 19 條之 1 亦就各機關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

全及衛生防護措施，明定對機關應負責人員課予相關裁

罰。為利各機關於辦理上開事項時有所依循，爰訂定旨

揭要點，本處前於 114年 11月 14日函請本府各處及所

屬機關學校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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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二)前揭要點第四點、第五點、第六點、第八點及第九點，

針對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辦理一般教育訓練（不得

少於 2小時）、現職公務人員辦理在職教育訓練（每

年至少 2 小時）之內容及講師資格訂定相關規定，此

部分每年將提供安全衛生相關課程名稱供訓練承辦

人納入本府 20小時組裝課程以達到法規之要求。 

 七、依安衛辦法第 34條第 3項，參與職場霸凌申訴案件之調查、

處理人員之迴避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2條及第 33條規定辦

理。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：「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，有下列

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︰一、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、

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

之當事人時。二、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，就該事件與當事

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。三、現為或曾為該

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、輔佐人者。四、於該事件，曾為證人、

鑑定人者、行政程序法第 33 條：「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

之一者，當事人得申請迴避︰一、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

行迴避者。二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。」

另依安衛辦法第 36 條第 2 規定：「調查人員及參與處理職

場霸凌事件之人員就申訴人、被申訴人、協助調查之人之姓

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應予保密。」 

 八、請各位委員能確實將審議過程及結果對外保密，會議資料請

勿攜出會外。 

 九、清點委員人數：應到 9名，實到 9 名，已達開會人數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
案由一：有關「花蓮縣政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

自 114 年 7 月 1 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」（如附件）

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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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本案係保訓會 114年 9 月 23日公保字第 1141060240 號函，

請各機關落實安衛辦法各項規定，並填寫自我檢核表，本案

前於 114 年 10 月 1 日函請本府各處填寫，經彙整本府各處

填寫之自我檢核表如附件 4，提請本會審議。 

 

委員建議： 

  一、未來檢核表除填表以外，請各處依檢核項目併附佐證資

料，供委員參閱。 

  二、要留意較常發生的安全事件，如跌落、地板濕滑滑倒，或

門禁有放射線設備，要注意在操作上要取得相關證照。 

  三、縣府有公務車，所以未來也要準備保養及維護紀錄資料；

另外縣府的宿舍設備，例如電熱水器及瓦斯，也要準備安

全檢查的證明資料。在做內部檢核的時候，就請各處依照

檢核表的項目準備相關附件資料，以因應未來保訓會的抽

查。 

  四、檢核表請各處自我檢核時，要提供檢查紀錄、照片等資料

供委員參閱；另有關員工身心健康的檢查，也要提供資

訊、選項給員工。 

  五、針對身心健康，可以提供員工量表或心情溫度計提供員

工，了解員工身心狀況，再提供其協助與服務。 

  六、單位內若有發現同仁有遭遇到不順或異常的情況，我們要

主動關懷同仁，才能提供協助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照案通過。 

  二、委員建議事項請送本府各權責單位研議辦理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「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」及「114

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」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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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本案係保訓會依安衛辦法第 48條規定：「各主管機關應於

每年三月底前，彙整該機關及所屬機關前一年度依本辦法

之執行情形，報送保訓會。」，爰請本府將旨揭調查表填

寫結果，提報至本會確認後，於 115 年 3 月 31 日前報送

保訓會。 

  二、有關「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」部分說明

如下： 

    (一)表 1-1共同事項調查表：此部分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

全部規定之機關免填，故學校部分免填；另表中「F

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」欄位暫無須填寫。 

    (二)表 1-2抽查作業調查表：此部分由抽查機關（受理檢

舉機關）填寫亦即本府，惟抽查作業自明年度起辦

理，故本表尚未有辦理情形。 

    (三)表 1-3高風險職務機關調查表：此部分由高風險職務

機關（警察局及消防局）填寫，惟此表保訓會表示係

由內政部警政署及消防署彙整，故本府無須彙整。 

  三、有關「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」部分說明

如下： 

    (一)表 2-1個案及處理情形：由案件受理機關填寫，無案

件者免填本表，此表機關及學校皆要填寫，本府自 114

年 7月 1 日至今無受理案件。 

    (二)表 2-2年度統計：由各機關填寫，此表機關及學校皆

要填寫，本府自 114年 7月 1日至今無受理案件。 

  四、有關本案調查表，保訓會要求須提本會確認，惟調查表報

送時間為次年 115 年 3 月 31 日前，且尚須彙整所屬機關

學校之資料，故保訓會表示先依開會時的彙整情形提報防

護委員會檢視，於會後仍可持續修正。本案目前僅先就本

府填寫情形提報，待彙整所屬機關學校資料後，另案簽核

後回復保訓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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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建議： 

  一、有關縣府向總務報修，如：電燈壞掉、廁所壞掉，要確認

是否為安全衛生防護範圍；另發生職安事件時，送醫及聯

絡家屬的管道及分工要暢通。 

  二、安衛辦法中規定公務人員就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事

項，得向服務機關提供建議，機關應於 30 日內回復辦理

情形。建議縣府可從現有的報修系統去增加該選項，並標

明注意 30 日內回復以列管，避免受罰。另東華大學在各

空間有製作 QRcode，讓同仁掃描報修，提供東華大學的報

修方式供縣府參考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照案通過。 

  二、委員建議事項請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研議辦理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18分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